
华宁县司法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法律援助办案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及《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精神，切实发挥法律援助的公益职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严格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夯实社会主义法治基础、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法律援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更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支撑，其本质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相关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省、州（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对财政困难的县（市、区）给予法律援助相关经费专项补助，促进法律援助均衡发展。法律援助相关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保障当事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实际需求，特设立2026年法律援助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司法局（牵头实施），华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具体负责项目推进、案件统筹、经费使用监管等相关工作，该中心为华宁县司法局所属未独立核算事业单位）
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是华宁县司法局2026年重点财政项目，旨在通过专项经费保障，规范法律援助办案流程，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效，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我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项目覆盖全县5个乡镇（街道），依托县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司法所及合作法律服务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全方位、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助力“法治华宁、平安华宁”建设，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项目实施内容

（一）案件办理服务：按照既定目标完成法律援助案件353件，其中刑事案件280件（含侦查阶段90件、审查起诉阶段100件、审判阶段90件）、民事案件73件，为受援人无偿提供案件代理、刑事辩护、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严格按照法律援助办案规范推进案件受理、指派、办理、归档全流程工作。（二）值班律师服务：保障值班律师认罪认罚法律帮助服务有序开展，按照认罪认罚包干价标准，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确保认罪认罚程序依法规范推进。（三）案件质量管控：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对案件办理过程、结果进行全程监督，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四）业务保障工作：统筹使用办案经费，用于支付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值班律师服务费等相关支出，规范经费使用流程，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合规高效。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预算资金共计44万元，全部来源于县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纳入华宁县司法局2026年部门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资金具体安排如下：刑事案件补贴25.2万元（侦查阶段600元/件，90件合计5.4万元；审查起诉阶段900元/件，100件合计9万元；审判阶段1200元/件，90件合计10.8万元）；民事案件补贴14.6万元（2000元/件，73件）；值班律师服务费4.2万元（按认罪认罚包干价核算）。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政预算管理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经费使用台账，定期开展经费使用自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一）筹备阶段（2026年1月）：完善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分工，梳理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确定案件指派、质量监督、经费支付等相关工作规范，完成合作法律服务机构、值班律师的统筹对接。（二）实施阶段（2026年2月—11月）：全面推进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值班律师服务等工作，按月统计案件办理进度、经费使用情况，每季度开展一次案件质量评查和经费使用自查，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三）总结验收阶段（2026年12月）：全面梳理项目实施情况，完成案件归档、经费清算、绩效自评工作，总结项目实施成效，查找存在的不足，形成项目总结报告，接受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项目实施成效

（一）权益保障成效：通过44万元专项预算资金保障，顺利完成353件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无偿为我县经济困难公民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切实破解群众“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困境，有力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严格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彰显司法为民初心。（二）服务质效成效：以预算资金规范使用为抓手，健全案件办理流程，强化质量管控机制，持续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标准化水平，确保受援人满意度稳定在90%以上，不断提升我县公共法律服务的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三）社会治理成效：依托预算资金支撑，扎实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认罪认罚法律帮助等重点工作，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助力司法公正落地，为“法治华宁、平安华宁”建设筑牢法治根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体系建设成效：通过预算资金精准投入，进一步完善我县法律援助保障机制，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规范化、常态化、精细化发展，持续扩大法律援助服务覆盖面，提升基层法律援助服务能力，促进我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同步。

